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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东北电网调峰辅助服务市场交易主体的
分摊上限动态机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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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北电网现行的调峰辅助服务市场机制难以应对市场结构变化带来的交易主体实际调峰收益低于预

期、积极性降低等问题，且难以满足未来我国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发展需求。在介绍东北电网现

行调峰辅助服务市场费用分摊机制的基础上，分析其局限性，提出面向市场参与主体的分摊上限动态调整机

制，以保障调峰供应方的调峰收益；构建以市场交易主体综合收益最高为目标的动态分摊上限数学模型，并

提出用于评估调峰辅助服务市场的指标体系。基于辽宁省电网实际运营数据的算例结果验证了所提机制的

合理性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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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为应对以化石能源为主的世界能源结构带来的
能源枯竭和环境污染问题，全球能源转型势在必行，
这一转型也将改变我国电力能源领域传统的生产方
式和消费结构。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
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一条重要途径［1‐2］，
然而，新能源的迅猛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最直
接的表现就是突出的弃风、弃光问题，这主要是由于
我国电力系统调峰能力不足以及缺乏相应的市场机
制［3］。随着未来新能源比例的不断攀升，挖掘电力
系统灵活性调节能力愈加重要。

目前，我国电力体制改革正在快速推进，电力现
货市场建设进入加速期。建立现货市场是实现调峰
的一种有效方法，已有多个国家建立了相对成熟的
现货市场，我国首批现货市场试点也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4］。然而，水电比例低、大风期与供热期重叠等
特点决定了东北地区现货市场的建设是一项综合性
的改革工作［5］。东北地区调峰辅助服务市场多年积
累的运行经验和相对成熟的交易机制与体系能够助
力现货市场的建设，因此，在现货市场建设初期，进
一步健全完善并利用好调峰辅助服务市场，对电力
系统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行的调峰辅助服务市场机制使得火电企业的
实际深度调峰收入低于预期，这使其参与调峰的积
极性降低，造成该情况的原因在于：东北地区新能源
装机容量与火电深度调峰能力增长速度不匹配；现

行“两个细则”中的有偿调峰费用分摊机制难以精细

化划分分摊责任，这使调峰费用存在缺额。因此，应

充分考虑东北地区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的运营现

状，保障市场主体的合理利益，引导火电企业积极挖

掘调峰潜力，释放新能源发电空间，并促进东北地区

能源结构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

当前，已有学者对我国深度调峰及市场机制设

计的问题开展研究。文献［6‐7］提出利用储能技术

进行电力系统调峰，以缓解调峰压力。文献［8‐9］提

出将虚拟电厂作为新兴的调峰资源，通过合理调整

火电机组的启停调峰有效地解决系统调峰压力过大

的问题。文献［10］介绍华东地区调峰辅助服务市场

机制，分析市场的运行实践和存在的问题。文献

［11］设计火电与新能源双边参与报价的市场机制，

并对市场主体进行效益评估。文献［12］建立跟随负

荷波动的动态调峰基准以及有利于市场监管的报价

规则。上述文献主要是通过改造火电机组的灵活性

或增加调峰资源提高电网对新能源的消纳能力，但

没有从调峰需求侧出发，通过调整市场主体的利益

分配挖掘火电调峰潜力，而合理的市场机制可使电

网调峰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为了掌握电力市场运行情况，有效规范市场秩

序，需要从不同维度科学、合理地分析市场运行效

果［13］。文献［14］介绍国外较为成熟的电力市场监管

体系和评价指标，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从信息披

露、监管职能、评价机制等方面给出适应现阶段我国

电力市场建设的若干建议。文献［15‐16］以云南电

力市场为基础，构建交易机制的评价指标方法，采用

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判法完成对模糊评价目标

的定量分析。当前关于东北电网调峰辅助服务市场

运行评价指标设计的研究成果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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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对东北电网电
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中的参与方分摊机制及其局限
性进行分析；然后，基于东北电网调峰辅助服务市场
中的现行分摊机制，设计面向交易主体的分摊上限
动态调整机制，建立分摊上限动态调整机制的数学
模型，利用市场化手段实现市场主体利益的重新分
配，并构建用于评估动态机制下的调峰辅助服务市
场指标体系；最后，基于辽宁省电网的实际运营数据
进行算例分析，验证本文所提分摊上限动态机制的
合理性与有效性。

1 东北电网调峰辅助服务费用分摊机制

1.1　现行分摊机制介绍

东北地区是我国最早的电力辅助服务市场专项
改革试点，本文将重点对东北辅助服务市场中的实
时深度调峰交易进行分析。深度调峰交易下火电厂
实行阶梯式报价方式与价格机制，发电企业需在日
前实现浮动报价，现行机制下的火电厂报价规则如

附录 A 表 A1 所示。
深度调峰费用的结算是辅助服务市场的关键环

节，如何合理分配市场各参与方的利益对辅助服务
市场的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在现行机制下，东北
地区调峰辅助服务费用分摊方包括未达到有偿调峰
基准的火电厂、无法承担调峰的风电场、光伏电站和
核电厂。各分摊方的分摊方法如下。

1）火电厂的分摊方法。参与分摊的火电机组的
实际负荷率是影响耗煤量的关键因素，在负荷率达
到一定值后，火电机组的煤耗成本随着负荷率的提
高而降低，因此，实行阶梯式分档，根据不同的负荷
率区域逐步调整火电机组的分摊比例。火电机组调
峰的分摊金额为：

Fd = Q*
d∑Q*

d +∑Q*
w +∑Q*

s +∑Q*
h

I （1）
式中：Fd 为火电机组 d 调峰的分摊金额；Q*

d 为火电机

组 d 修正后的发电量；I 为调峰补偿总金额；Q*
w 为风

电机组 w 修正后的发电量，Q*
s 为光伏方阵 s 修正后的

发电量，Q*
h 为核电机组 h 修正后的发电量，修正后的

发电量计算公式如附录 A 式（A1）—（A3）所示。
2）风电场、光伏电站的分摊方法。参与分摊的

机组按照修正后的发电量比例进行分摊。修正系数
的具体分类如附录 A 表 A2、A3 所示。风电机组及光
伏方阵调峰的分摊金额分别为：

Fw = Q*
w∑Q*

d +∑Q*
w +∑Q*

s +∑Q*
h

I （2）

Fs = Q*
s∑Q*

d +∑Q*
w +∑Q*

s +∑Q*
h

I （3）
式中：Fw、Fs 分别为风电机组 w、光伏方阵 s 调峰的分

摊金额。
3）核电厂的分摊方法。若核电厂有不少于 2 台

机组运行，则分摊的准则为按照机组的实际发电量
进行分摊；若核电厂仅有 1 台机组运行，则核电厂负
荷率超过 77 % 的电量参与分摊。具体计算公式如
附录 A 式（A4）、（A5）所示。

在分摊调峰服务费用时需要设置分摊上限，以
提高分摊机制的合理性，当统计周期内的分摊方需
要分摊的费用高于设置的分摊上限时，该分摊方按
照分摊上限进行支付，分摊上限的计算公式如附录 A
式（A6）—（A9）所示。

当因发电企业受分摊上限的约束而产生调峰服
务费用缺额时，将缺额按一定比例分摊给未达到分
摊上限的发电企业，具体计算公式如附录 A 式（A10）
所示。若在所有分摊方均按照分摊上限支付后仍存
在调峰服务费用缺额，则缺额由参与调峰的火电机
组的调峰收入抵消，直到所有调峰机组的调峰收入
与所有分摊方支付的分摊费用总额相同，抵消公式
如附录 A 式（A11）所示。
1.2　现行分摊机制的局限性

近年来，东北地区火电机组的灵活性改造程度
及调峰能力逐年增加，市场供需结构不断发生变化，
受限于现行机制下的分摊上限约束，参与分摊的新
能源场站没有承担其应承担的调峰辅助服务费用，
这导致火电有偿调峰补偿费用缺额的产生，火电厂
调峰收益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现有的补偿和分摊
规则难以保证火电厂的利益，使其参与深度调峰的
意愿降低。综上可知，现行机制应对市场结构性变
化的能力有限，对参与方的利益分配与风险共担问
题的处理效果尚待提高，调峰需求方的分摊上限难
以适应高比例新能源接入的场景，市场机制的引导
作用减小，不利于新能源的消纳。

2 辅助服务费用分摊机制设计与模型构建

2.1　辅助服务费用分摊机制设计

分摊上限机制通过调整调峰市场参与者的利
益分配挖掘调峰潜力，由于调峰辅助服务费用以
15 min 为一个周期进行统计，因此本文以相同时间
单位设立动态调峰分摊上限，引导市场向每个状态
下的运行效率最高点运行，从而解决有偿调峰费用缺
额问题，保障市场运行效率以及参与方的综合收益。

本文提出的分摊机制规定：调峰辅助服务购售
电双方的收支费用以 15 min 为一个出清时段进行清
算，辅助服务费用与当月电费一并结算。在竞价日

（T-1，T 为某一参考交易日）：调峰市场交易主体完
成交易申报；调控中心实时计算上一时段的辅助服
务费用分摊上限，结合调峰辅助服务费用计算方法
完成市场日前预出清。在运行日（T）：以 15 min 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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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周期进行实时出清，形成日内发电计划；每小时调

控中心对各市场交易主体公示上一小时的交易情

况、分摊结果等实时信息；在每个调度周期内，实时

调用火电机组并统计实际调用的调峰电量。在运行

日结束后：调控中心在第 2 天（T+1）01:00 发布前一

天深度调峰交易的最终交易结果；每月技术支持系

统在重新核准各电厂的收支数据后于第 5 个工作日

前公示上个月辅助服务市场的月度信息，使市场公

平、透明。市场交易流程图如附录 A 图 A1 所示。

2.2　辅助服务费用分摊机制的数学模型

2.2.1　目标函数

本文所提出的面向市场交易主体的分摊上限动

态调整机制数学模型以各交易主体的综合收益最高

为目标，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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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式中：U tD、U tW、U tS、U tH 分别为 t 时刻参与调峰辅助服务

市场的火电厂、风电场、光伏电站、核电厂的综合收

益；n 为所有火电厂机组总数；Rd，t 为 t 时刻火电机组

d 的上网电量收益；n1 为所有火电厂中提供调峰有偿

辅助服务的机组总数；Id，t 为 t 时刻火电机组 d 的调峰

补偿费用；Cd，t 为 t 时刻火电机组 d 的运行成本；n2 为

所有火电厂中负荷率高于有偿调峰基准的机组总

数；Fd，t、Fw，t、Fs，t、Fh，t 分别为 t 时刻火电机组 d、风电机

组 w、光伏方阵 s、核电机组 h 的调峰分摊金额；F lim
d，t、

F lim
w，t、F lim

s，t 、F lim
h，t 分别为 t 时刻火电机组 d、风电机组 w、

光伏方阵 s、核电机组 h 的有偿调峰费用分摊上限；

n3、n5、n7 分别为所有风电场、光伏电站、核电厂中购

买调峰有偿辅助服务的机组总数；RA‐on
w，t 、RA‐on

s，t 、RA‐on
h，t 分

别为 t 时刻风电机组 w、光伏方阵 s、核电机组 h 参与

调峰市场获得的上网电量收益；RC
w，t、RC

s，t 分别为 t 时

刻风电机组 w、光伏方阵 s 参与跨区现货市场获得的

收益；n4、n6 分别为所有风电场、光伏电站中参与跨

区现货市场的机组总数。

火电机组上网电量收益可表示为：

Rd，t = Qon
d，t ρe （5）

式中：Qon
d，t 为 t 时刻火电机组 d 的上网电量； ρe 为火电

机组的上网电价。

火电机组调峰补偿费用可表示为：

Id，t =(∑l=1

2
QA

l，d，t ρl ) v （6）
式中：QA

l，d，t 为 t 时刻火电机组 d 在第 l 档提供的有

偿 调峰电量； ρl 为第 l 档的实际出清电价；v 为修正

系数，在供热期时，其值为 1，在非供热期时，其值
为 0.5。

有偿调峰费用分摊上限可表示为：
F lim

d，t = Qd，t ρe × 0.25α1 （7）
ì
í
î

F lim
w，t = Qw，t ρe × 0.3α2

F lim
w′，t = Qw，t ρe × 0.6α3

（8）
ì
í
î

F lim
s，t = Qs，t ρe × 0.2α4

F lim
s′，t = Qs，t ρe × 0.4α5

（9）
F lim

h，t = Qh，t ρe × 0.3α6 （10）
式中：Qd，t、Qw，t、Qs，t、Qh，t 分别为 t 时刻火电机组 d、风

电机组 w、光伏方阵 s、核电机组 h 的实际发电量；
α1 — α6 为动态分摊系数；F lim

w′，t、F lim
s′，t 分别为 t 时刻有补

贴风电机组 w′、光伏方阵 s′ 的分摊上限。
火电机组运行成本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提

供调峰有偿辅助服务的火电机组运行成本，即火电
机组的调峰成本；另一部分是负荷率高于有偿调
峰基准的火电机组运行成本，即火电机组的煤耗成
本。具体计算公式及推导过程如附录 A 式（A12）—

（A16）所示。
将新能源机组参与调峰市场获得的上网电量收

益定义为有偿调峰电量与电价的乘积，并将风电机
组／光伏方阵参与跨区现货市场获得的收益定义为
参与跨区现货市场的售出电量与电价的乘积，具体
计算公式如附录 A 式（A17）—（A20）所示。
2.2.2　约束条件

1）系统功率平衡约束［17］，即：

∑
w =1

n3

Pw，t +∑
s=1

n5

Ps，t +∑
h =1

n6

Ph，t =∑
d =1

n1

P sub
d，t （11）

式中：Pw，t、Ps，t、Ph，t 分别为 t 时刻风电机组 w、光伏方
阵 s、核电机组 h 的出力；Psub

d，t 为 t 时刻有意愿参与调
峰的火电机组 d 的调峰容量。

2）机组运行约束［18］。该约束包括火电机组和新
能源机组运行约束，其中火电机组运行约束包含爬
坡速率约束和机组出力约束。具体公式如附录 A 式

（A21）—（A25）所示。
3）弃风、弃光率约束，即：

∑
t=1

96 ∑
w =1

n3

( )Pmax
w，t - Pw，t ≤ lW∑

t=1

96 ∑
w =1

n3

Pmax
w，t （12）

∑
t=1

96 ∑
s=1

n5

( )Pmax
s，t - Ps，t ≤ lS∑

t=1

96 ∑
s=1

n5

Pmax
s，t （13）

式中：Pmax
w，t 、Pmax

s，t 分别为 t 时刻风电机组 w、光伏方阵 s
的最大出力；lW、lS 分别为根据不同地区电网需求所
制定的一天内的弃风、弃光率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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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动态分摊系数约束，即：
M1 ≤ α ≤ M2 （14）

式中：M2、M1 分别为动态分摊系数的上、下限，实际
计算中可根据动态调整后允许的分摊系数最大值、
最小值进行选取。

3 调峰辅助服务市场综合评估

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对东北地区辅助服务市场的
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如何科学、合理地分析辅助服务
市场的运行效果是当前市场监管部门所关注的问
题。本文综合考虑评价指标的实用性与具体性，从
市场供需、行为、环保、风险 4 个方面设计用于评估
调峰辅助服务市场的指标体系，以期能对东北地区
调峰辅助服务市场的运营情况进行系统的评价，促
进市场机制的优化。
3.1　市场供需类指标

市场供需类指标描述了调峰供应方和调峰需求
方之间的关系。考虑到东北地区新能源资源丰富的
3、4、9、10 月（调峰需求增大）与供热期的 11、12 月

（调峰资源减少）是关键月份，在这些时间可能出现
调峰供需关系紧张，因此，对关键月份的供需比进行
分析，新能源资源丰富月份的供需比与供热期的供
需比指标分别为：

Γx =∑Qsell
i，x∑Qbuy
j，x

（15）

Γy =∑Qsell
i，y∑Qbuy
j，y

（16）
式中：x=3，4，9，10；y=11，12；Γx 为新能源资源丰富
的 x 月的调峰辅助服务供需比；Qsell

i，x 为调峰辅助服务

供应方 i 在 x 月的供应电量；Qbuy
j，x 为有偿调峰辅助服

务购买方 j 在 x 月的需求电量；Γy 为供热期 y 月的调
峰辅助服务供需比；Qsell

i，y 为有偿调峰辅助服务供应方

i 在 y 月的供应电量；Qbuy
j，y 为有偿调峰辅助服务购买

方 j 在 y 月的需求电量。
3.2　市场行为类指标

为了体现调峰辅助服务供应主体规划的容量策
略，定义持留比率为可用辅助服务供应量与可提供
辅助服务供应总量之间的比值，如式（17）所示。在
市场供应量较紧张时，供应主体可能采取持留容量
的策略，通过抬高价格获取高利润，针对该情况，需
采取管制措施，以维持市场秩序［19］。

Λ ret = Pmaxdec，i - Pdec，i

Pmaxdec，i

（17）
式中：Λ ret 为持留比率；Pmaxdec，i 为机组可提供调峰辅助
服务的最大容量，实际中可取为调峰辅助服务供应
方 i 的单日最大申报量；Pdec，i 为机组提供调峰辅助服
务的实际容量，可取为调峰辅助服务供应方 i 的单日

平均实际申报量。
3.3　市场环保类指标

本文选取新能源消纳电量增长率与 CO2、SO2 减
排量作为市场环保类指标，分别如式（18）—（20）
所示。

ϒ inc = Q inc
τ - Q inc

τ-1
Q inc

τ-1
（18）

GCO2 =(∑P sell
d β ) c× 10-6 （19）

GSO2 =∑P sell
d β × 2γs (1- η) （20）

式中：ϒ inc 为新能源消纳电量增长率；Q inc
τ 、Q inc

τ - 1 分别为

在统计期 τ 和统计期 τ - 1 内消纳的新能源发电量；
GCO2、GSO2 分别为 CO2、SO2 减排量；Psell

d 为单位时间内

火电机组 d 下调的调峰容量； β 为煤耗率；c 为碳排

放系数；γ 为煤中硫转化为 SO2的转化率；s 为煤中的

全硫份含量；η 为脱硫效率，为简便计算，本文假设

未采用脱硫装置，即 η = 0。指标 ϒ inc 通常以年度作为

统计周期进行统计分析。
3.4　市场风险类指标

价格波动率是表征市场风险的重要指标［20］，为
市场最高边际电价和最低边际电价的差值与日平均
出清价格的比值，即利用出清价格的最大波动范围
表示价格的波动性，从而体现市场的风险性。价格
波动率指标为：

Λ flu = ρhcl - ρ lcl
ρcl

（21）
式中：Λ flu 为价格波动率； ρhcl 为辅助服务市场的最高

边际电价，实际中可取为辅助服务市场的最高出清
价格； ρ lcl 为辅助服务市场的最低边际电价，实际中

可取为辅助服务市场最低出清价格； ρcl 为日平均出

清价格。

4 算例分析

4.1　算例概述

为了验证本文所设计机制的合理性，基于辽宁
省电网实际运营数据进行算例分析，选取非供热
期中 2 d（采样日 1 和采样日 2）的数据以及供热期中
2 d（采样日 3 和采样日 4）的数据，并设置现行机制
场景和各采样日场景。在现行机制下的分摊系数为
0.6，风电动态分摊上限调整参数上限 M1=1.67，下限
M2=0.67。所选 4 d 内的实际负荷曲线、新能源预测
曲线与实际出力曲线如附录 B 图 B1 所示，采样周期
内的火电机组参数如附录 B 表 B1 所示。另外，新能
源消纳电量增长率指标通常以年度作为统计周期，
但由于年份数据不足，对于该指标，本文仅对比现行
机制和动态机制下 4 个采样日的新能源消纳电量。
4.2　动态分摊上限结果分析

基于辽宁省电网实际运营数据，根据本文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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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计算得到各采样日的风电调峰辅助服务费用分
摊结果，如图 1 所示。

由图 1 可知：在大多数情况下风电参与方的动
态分摊上限与其理论分摊金额更接近，即相较于现
行机制，动态机制下的分摊上限能够更好地与理论
分摊金额相适配；在采样日 1 — 4，风电理论分摊金
额高于现行分摊上限的时刻数占比分别为 51 %、
74 %、53 %、62 %，这使得现行机制下火电厂调峰收
益低于预期，火电厂调峰费用存在较大缺口，从而导
致火电厂参与调峰辅助服务的积极性降低。由分摊
上限的计算公式可知，分摊上限的主要决定因素为
风电修正后的实际发电量，而在图 1 中的大多时刻，

动态分摊上限高于现行分摊上限对应于风电出力较
大的情况，动态分摊上限低于现行分摊上限对应于
风电出力较小的情况，即风电出力大小对分摊系数
的变化有一定影响。图 2 为现行机制和动态机制下
分摊系数的对比，可以看出，动态机制下的分摊系数
能够在各时刻动态调整，这表明电力系统灵活性资
源的价值应随着差异化场景的变化而变化。

4.3　交易主体经济效益分析

图 3 为各采样日动态机制相较于现行机制的火
电厂调峰收益变化。在采样日 1 — 4，火电厂调峰收
益分别增加 23.49、36.27、13.49、20.84 万元。其中，
在采样日 2 的火电厂调峰收益最大，这是由于该日

图1　各采样日的风电调峰辅助服务费用分摊结果

Fig.1　Cost allocation results of wind power peak

regulation auxiliary service in each sampling day

图2　现行机制和动态机制下分摊系数的对比

Fig.2　Comparison of alloc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current and dynamic mechanisms

图3　各采样日的火电厂调峰收益变化

Fig.3　Peak regulation revenue change of thermal

power plants in each sampling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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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电调峰辅助服务费用分摊金额几乎均达到上
限，火电厂调峰收益的潜在空间最大。综上可知，动
态机制保障了火电厂参与调峰辅助服务的收益。

为进一步验证动态机制的优越性，对比动态机
制、直接调整和现行机制下的火电厂收益缺额，如附
录 C 表 C1 所示。在采样日 1 — 4，动态机制下 96 点
的分摊系数均值分别为 0.61、0.67、0.64、0.67。由于
直接调整下分摊系数的选取缺乏理论依据，为保持
客观性，对直接调整设定 3 种方案：直接调整方案 1，
将分摊系数设定为 4 个采样日动态分摊系数的均值
0.65；直接调整方案 2，将分摊系数调高至 0.68；直接
调整方案 3，将分摊系数调高至 0.70。由表可知：动
态机制的效果优于直接调整方案 1；直接调整方案 2
下的火电厂收益缺额总和小于动态机制，但相差不
大，且在采样日 2 和采样日 4 直接调整方案 2 下的火
电厂收益缺额大于动态机制，即直接调整方案 2 的
总体效果优于动态机制，但并不能保证对所有场景
的效果最优；直接调整方案 3 下的火电厂收益缺额
总和最小，且由于直接调整方案 3 的分摊系数设定
得过高，在采样日 1 和采样日 3，相较于现行机制，该
方 案 下 的 火 电 厂 收 益 增 幅 比 动 态 机 制 分 别 提 高
22.4 %、29.3 %，但在采样日 4 该方案下的火电厂收
益缺额大于动态机制，即直接调整方案 3 也无法保
证对所有场景的效果最优。综上可知，对于实际复
杂多变的场景，难以设定一个能保证所有场景效果
的分摊系数。

表 1 为考虑弃风与不考虑弃风时现行机制和动
态机制下各采样日的风电收益。相较于现行机制，
在采样日 1 — 4，动态机制下的风电收益均有不同程
度的增大，当考虑弃风时，风电收益分别增大 15.8、
38.2、21.0、33.2 万元，当不考虑弃风时，风电收益分
别增大 16.1、38.8、21.4、33.8 万元。采样日 2 与采样
日 4 的风电收益大于采样日 1 和采样日 3，这是由于
采样日 2 与采样日 4 的风电出力大幅增加。因此，在
动态机制下，通过火电出让电量空间可以提高风电
发电比例，且通过成本优势和相应政策支持可实现
风电收益的提升，即动态机制能够有效保障风电参
与方的收益。不考虑弃风时各采样日的风电收益均
优于考虑弃风，可见新能源渗透率的提高会增加调
峰需求，并促使新能源积极参与分摊。

4.4　市场效益评估

为进一步验证动态机制的优越性，对比 4 类指
标计算结果，如表 2 和表 3 所示。由表 2 和表 3 可知：
在 2 种机制下，各采样日的关键月份供需比均小于
1，这表明调峰辅助服务市场供不应求，火电有能力
影响市场价格，其调峰潜力并未完全释放，相较于现
行机制，动态机制下各采样日的关键月份供需比均
有所增大，这表明动态机制能够使市场充分竞争；
相较于现行机制，在采样日 1 — 4，动态机制下的持
留 比 率 分 别 降 低 0.095、0.084、0.009、0.022 个 百 分
点，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火电对调峰供应量的控制
程度，从而降低了火电通过限量抬价扰乱市场秩序
进而牟取高额利润的可能性；相较于现行机制，在采
样日 1 — 4，动态机制下的新能源消纳电量分别增长
0.162 %、0.265 %、0.165 %、0.211 %，同时，单位电量
的 CO2、SO2 排放量也有所降低，调峰市场具有良性
发展态势；动态机制下各采样日的价格波动率均在
合 理 范 围 内 ，能 够 规 避 市 场 风 险 ，保 持 交 易 的 稳
定性。

综上所述，相较于现行机制，动态机制下的调峰
辅助服务市场竞争更充分，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
置，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火电厂参与调峰的积极性。

5 结论

针对因东北电网现行的调峰辅助服务市场机制
难以应对市场结构变化而导致的交易主体实际调峰
收益低于预期、积极性降低等问题，本文提出市场交
易主体有偿调峰费用动态分摊上限思想，构建调峰

表1 各采样日的风电收益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f wind power revenue in

each sampling day

是否考虑
弃风

是

否

机制

现行机制

动态机制

现行机制

动态机制

风电收益／万元

采样日 1
1 151.0
1 166.8
1 174.6
1 190.7

采样日 2
3 214.4
3 252.6
3 280.5
3 319.3

采样日 3
1 568.1
1 589.1
1 600.3
1 621.7

采样日 4
2 428.0
2 461.2
2 477.9
2 511.7

表2　市场供需类和行为类指标计算结果

Table 2　Calculation results of market supply-

demand and behavioral indicators

场景

采样日 1
采样日 2
采样日 3
采样日 4

机制

现行机制

动态机制

现行机制

动态机制

现行机制

动态机制

现行机制

动态机制

关键月份供需比／%
0.669
0.778
0.363
0.459
0.319
0.372
0.277
0.335

持留比率／%
0.434
0.339
0.597
0.513
0.451
0.442
0.481
0.459

表3　动态机制下的市场环保类和风险类指标计算结果

Table 3　Calculation results of marke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isk indicators under

dynamic mechanism

场景

采样日 1
采样日 2
采样日 3
采样日 4

新能源消纳电
量增长率／%

0.162
0.265
0.165
0.211

CO2减排
量／t

7 656.766
9 967.925
5 588.903
6 550.024

SO2减排
量／t

5 802.106
7 553.446
4 235.132
4 963.445

价格波动
率／%
0.528
0.787
0.492
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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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服务市场分摊上限动态调整机制，在机制设计
的基础上建立数学模型，同时，综合考虑评价指标的
实用性和具体性原则，提出具有代表性的 4 类评价
指标，并基于辽宁省供热期与非供热期采样日的实
际运营数据，验证了本文所提动态机制能够充分发
挥市场的引导作用，有利于均衡市场各交易主体的
利益，提高了火电厂调峰积极性。

本文仅考虑源侧各发电企业作为有偿调峰辅助
服务费用的分摊方，而没有考虑需求侧，后续笔者将
开展考虑将需求侧纳入市场主体的调峰辅助服务费
用分摊机制研究，并从预测精度的角度探索火电所
提供灵活性的价值量化评估方法，建立考虑灵活性
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挖掘系统各环节的灵活性
潜力。

附录见本刊网络版（http：∥www.epa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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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cation upper limit dynamic mechanism design for trading subjects of 
peak regulation auxiliary service market in Northeast Power Grid

WANG　Yifan，WANG　Yibo，YIN　Limin，LIU　Chuang，CAI　Guowei，XU　Yueyang
（School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Northeast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Jilin 132012，China）

Abstract：The current peak regulation auxiliary service market mechanism in Northeast Power grid is diffi‐
cult to cope with the problems such as actual peak regulation revenue lower than expected value and the 
reduced enthusiasm of trading subjects caused by the change of market structure，and it is difficult to satisfy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emand of new style power system with renewable energy as the main body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introducing the current cost allocation mechanism of peak regulation auxiliary service 
market in Northeast Power grid，its limitations are analyzed，and an allocation upper limit dynamic adjust‐
ment mechanism for market participating subjects is proposed to guarantee the peak regulation revenue of 
peak regulation suppliers. A mathematical model of dynamic allocation upper limit is constructed with the 
highest comprehensive revenue of market trading subjects as the object，and an index system for evaluating 
the peak regulation auxiliary service market is proposed. The example results based on the actual operation 
data of Liaoning Power Grid verify the ration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mechanism.
Key words：Northeast Power Grid；ancillary service；allocation mechanism；electricity market；renewable energy 
consumption





附录 A： 
表 A1 现行机制下火电厂的报价规则 

Table A1 Offer rules for thermal power plant under the current mechanism 

时期 报价档位 火电厂类型 火电厂负荷率 报价下限/[元•（kW•h）-1
] 报价上限/[元•（kW•h）-1

] 

非供热期 
第一档 

纯凝火电机组 40%<负荷率≤50% 
0 0.4 

热电机组 40%<负荷率≤48% 

第二档 全部火电机组 负荷率≤40% 0.4 1.0 

供热期 
第一档 

纯凝火电机组 40%<负荷率≤48% 
0 0.4 

热电机组 40%<负荷率≤50% 

第二档 全部火电机组 负荷率≤40% 0.4 1.0 

 

火电机组修正后发电量可表示为： 

 
3

*

1

d d l l

l

Q Q k



                               （A1） 

式中： d lQ  为第 l 档火电机组实际发电量；kl为修正系数。火电厂具体分档及不同档位下修

正系数的取值如表 A2 所示。 

风电机组、光伏方阵修正发电量表示如下： 
*

wwQ Q f p z                                 （A2） 

*
s sQ Q f q z                                  （A3） 

式中： wQ 和 sQ 分别为风电机组、光伏方阵的实际发电量；f 为供热期修正系数；z 为风电场

/光伏电站差异性修正系数；p 为风电场上年利用小时数修正系数；q 为光伏电站上年利用小

时数修正系数。 

 

表 A2 火电厂有偿调峰费用修正系数 

Table A2 Modification factor of paid peak shaving costs for thermal power plant 

报价档位 火电厂负荷率（%） 修正系数 

第 1 档 (0,70] 1 

第 2 档 (70,80] 1.5 

第 3 档 (80,100] 2 

 

  



表 A3  修正系数分类 

Table A3  Correction coefficient classification 

修正 

系数 
数值 风电场 修正系数 数值 光伏电站 

f 
1 非供热期 

f 
1 非供热期 

2 供热期 2 供热期 

z 

0.5 
无补贴风电场及上网电价与本省火电环保

标杆电价价差低于 0.01 元的风电场 
z 

0.5 

无补贴光伏电站及上网电价与本省火电

环保标杆电价价差低于0.01元的光伏电

站 
0.8 国家认定的风电特许权项目 

1 其他风电场 1 其他光伏电站 

p 

1 
风电场上年利用小时数大于等于上年度保

障性收购小时数 

q 

1 
光伏电站上年利用小时数大于等于上年

度保障性收购小时数 

0.9-0.1n 
低于上年度保障性收购小时数 200*n 小

时,n≥1 
0.9-0.1n 

低于上年度保障性收购小时数 150*n 小

时,n≥1 

0 n≥9 0 n≥9 

 

若核电厂不少于 2 台机组运行时，核电机组分摊金额计算如下： 

 * * * *

h
h

d w s h

Q f
F I

Q Q Q Q


 

     
                       （A4） 

若核电厂仅有 1 台机组运行时，核电机组分摊金额计算如下： 

 
 

U

* * * *

77%h h

h

d w s h

Q Q f
F I

Q Q Q Q

  
 

     
                       （A5） 

式中： hF 为核电机组分摊金额； U
hQ 为核电机组额定可发电量； hQ 为核电机组实际发电量。 

现行机制下有偿调峰费用分摊上限计算方式如下： 
lim

e 0.25d dF Q                                  （A6） 

lim
e

lim
' e

0.3

0.6

w w

w w

F Q

F Q





   


  

                              （A7） 

lim
e

lim
' e

0.2

0.4

s s

s s

F Q

F Q





   


  

                              （A8） 

lim
e 0.3h hF Q                                   （A9） 

式中： lim
dF 、 lim

wF 、 lim
sF 、 lim

hF 分别为火电机组 d、风电机组 w、光伏方阵 s、核电机组 h

的分摊上限； lim
'wF 、 lim

'sF 分别为有补贴风电机组 w’、光伏方阵 s’的分摊上限。 

未达上限的发电企业所需承担的调峰服务费用缺额 Q-mF 计算方式如下： 

 * *

Q- Qm mF Q Q F                               （A10） 

式中： QF 为深调费用总缺额； *
mQ 为发电企业 m 修正后发电量； *Q 为分摊费用低于分摊上

限的发电企业总修正后发电量。 

火电机组的缺额消减费用 X-iF 计算公式如下： 

 X- Qi iF F F F                                （A11） 

式中： iF 为调峰提供方 i 所得深调费用； F 为调峰提供方 i 其所在地区深调费用的总额。 



 

图 A1  市场交易流程图 

Fig.A1 Market transaction flowchart 

 

火电机组运行成本可表示为： 

1 2

, peak, , coal, ,

1 1 1

n nn

d t d t d t

d d d

C C C
  

                          （A12） 

式中： peak, ,d tC 为火电机组 d 在 t 时刻的调峰成本； coal, ,d tC 为火电机组 d 在 t 时刻的煤耗成

本。 

火电机组煤耗成本可表示为： 
2

coal, , , ,d t d t d tC a P b P c                               （A13） 

式中： ,d tP 为火电机组 d 在 t 时刻的实际出力；a、b、c 为火电耗量特性参数。 

火电机组调峰成本可表示： 

   plan plan plan1 2 2 2
peak, , peak, , peak, , e , r , ,, , ,+ = ( )d t d t d t d t d t d td t d t d tC C C P P a P P b P P           

   
（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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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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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6） 

式中： 1
peak, ,d tC 为火电机组 d 在 t 时刻损失的发电收益； 2

peak, ,d tC 为火电机组 d 在 t 时刻改变

出力产生的煤耗成本； r 为燃煤价格； plan
,d tP 为火电机组 d 在 t 时刻的预计出力。 

新能源机组参与调峰市场获得的上网电量收益可表示为： 
A-on A

, , ew t w tR Q                                 （A17） 
A-on A
, , es t s tR Q                                 （A18） 

A-on A
, , eh t h tR Q                                 （A19） 

式中： A
,w tQ 、 A

,s tQ 、 A
,h tQ 分别为风电机组 w、光伏方阵 s、核电机组 h 在 t 时刻购买的有偿调

峰电量。 

风电机组/光伏方阵参与跨区现货市场获得的收益可表示为： 
C C

, , c

C C

, , c

w t w t

s t s t

R Q

R Q





  


 

                             （A20） 

式中： C

,w tQ 、 C

,s tQ 分别为风电机组 w、光伏方阵 s 在 t 时刻参与跨区现货市场售出电量； c 为

跨区现货市场电价。 

火电机组爬坡速率约束可表示为： 

日前（T-1) 日内（T） 日后（T+)

各时段调峰需求

申报价格上下限

调峰意愿报价

可调出力区间

计算上时段补偿/

分摊费用

按价格依次调用，

形成日内发电计划

调峰服务补
偿和分摊对

象/电量/价

格/费用等

交易执行：实时调用并统计

1时对前日实际调用电
量与出清价格进行交
易公示，发布补偿和

分摊结果。

T+1

T+n

每月重新核准各电厂
收支数据后于第五个
工作日前公示上月的

月度信息。

10:30日
前市场预

出清

9:30前调
控中心发

布信息

10:00前
市场主体

交易申报

每15min

实时市场

出清

公示上
小时实

时信息

每小时调
控中心结

果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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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1） 

式中： up
dP 、 down

dP 为系统内有意愿参与调峰的火电机组最大向上/下爬坡速率； T 取 15

分钟作为统计周期。 

火电机组出力约束可表示为： 
planmin max

,,d d t dd tP P P P                             （A22） 

式中： max
dP 、 min

dP 分别为参与调峰的火电机组 d 最大、最小技术出力值。 

新能源机组运行约束可表示为： 
max

, ,0 w t w tP P                               （A23） 

max
, ,0 s t s tP P                               （A24） 

max
, ,0 h t h tP P                               （A25） 

式中： max
,w tP 、 max

,s tP 、 max
,h tP 分别为风电机组 w、光伏方阵 s、核电机组 h 在 t 时刻的最大出

力能力。 

  



附录 B： 

 

图 B1 辽宁省日负荷及新能源出力曲线 

Fig.B1 Daily load and new energy output curve in Liaoning Province 

表 B1  算例火电机组数据 

Table B1  Example data of thermal power unit 

机组 最大出力/MW 最小出力/MW 
机组爬坡 / 

(MW•min
-1

) 
机组 最大出力/MW 最小出力/MW 

机组爬坡 / 

(MW•min
-1

) 

1-4 350 70 3.5 38,39 300 90 5 

5,60 300 70 4 42-45 300 120 3 

6-7 350 60 3.5 48,49 220 88 2.2 

8,61 135 60 1.5 50 150 95 3 

9-10 330 80 4 51 180 90 2 

11,12,58 350 120 3.5 52,53 330 120 3.5 

13,14 320 120 3.2 54,55 350 150 3.5 

15,16 600 90 6 56,57 330 95 3 

17,18 600 170 6 59,70-72 150 60 2 

19,63 350 105 3.7 62,63 200 85 2 

20,21 350 130 3.5 64,65 90 48 2 

22-27 300 100 3 66 120 72 3 

28,29 350 100 6 67 135 72 3 

30-33,40,41,46,47 600 180 6 68 350 295 3.5 

34,35 270 150 3 69 330 295 3.5 

36,37 350 13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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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表 C1 不同分摊系数下火电厂收益缺额对比 

Table C1 Thermal power revenue shortfall under different apportionment coefficients 

场景 

火电厂收益缺额/万元 

直接调整

方案 1 

直接调整

方案 2 

直接调整 

方案 3 
动态机制 现行机制 

采样日 1 19.48 11.26 7.15 15.98 39.48 

采样日 2 63.03 52.18 45.46 48.24 84.51 

采样日 3 11.59 6.33 3.73 10.87 24.36 

采样日 4 16.89 12.32 9.34 7.42 28.26 

合计 111.00 82.08 65.68 82.50 17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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